
性、一致性、连续性。制定和完善高层次科技人才培育的法

律、制度和政策 , 逐步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 社会中介机

构为媒介 , 政府宏观调控、用人单位自主的科技人才培育

体系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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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5 月 26 日 ,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 , “加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 , 大力

提高知识产权创造、管理、保护、运用能力 , 是增强我国自

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 , 是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市场秩序和建立诚信社会的迫切需

要 , 是增强我国企业市场竞争力、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

迫切需要 , 也是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互利共赢的迫切需要。

要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在增强国家经济科技实力和国际竞

争力、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 , 为我国

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强有力的支撑。”[1]我国知识产权

战略的制定工作自 2005 年下半年正式启动 , 由中国国务

院主抓、22 个部委参与 , 目前已进入了实体研究阶段 , 并

有望于 2007 年出台。在这一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 政

府的角色如何定位 , 如何协调知识产权制度与市场竞争、

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 , 从而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 其重要

意义自是不言而喻。

1 制度与市场、政府的关系分析与价值选择

1.1 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的功能契合

澳大利亚的知识产权学者 Peter Drahos 说过 , “知识产

权是从市场中产生的 , 也只能在市场中存在”。知识产权制

度是市场经济、近代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 , 也

是私法领域财产“非物质化革命”的结果。早在 17 世纪 , 伴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出现了专利制度 , 到 19 世

纪 , 专利制度成为世界通用制度 ; 商标制度则是 19 世纪

末、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欧美国家确立后开始

形成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实施也应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 ,

依靠市场发挥知识产权的作用。知识产权市场的主体是知

识产权的拥有者和使用者, 知识产权市场的客体是知识产

权和知识产品 , 知识产权的运行机制就是市场运行的机

制 , 既包括一般的市场运行机制 , 即供求机制、风险机制、

竞争机制 , 也包括知识产权市场特有的转化机制和产权约

收稿日期 : 2007- 02- 14
基金项目 : 教育部2005年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05JA820010)

作者简介 : 李昌玉( 1968- ) , 女 , 湖北公安人 , 副教授 , 法学硕士 , 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管理 ; 孟奇勋( 1981- ) , 男 , 湖北孝感人 , 华中师范大

学知识产权研究所所长助理 , 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理论。

论我国知识产权战略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李昌玉1,孟奇勋2

( 1.长江大学 管理学院 , 湖北 荆州 434023; 2.华中师范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提高知识产权的利用、保护与管理能力 , 已成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的战略性武器。知识产权

制度的非理性扩张, 使得政府作用的介入成为一种必然。当前我国正处于紧锣密鼓的知识产权战略制定过

程中, 政府的角色定位宜比拟为孵化器 , 通过培育私权精神和促进经济效益 , 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作出合

理选择和战略安排 , 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运用。

关键词: 知识产权战略; 市场; 政府; 角色定位

中图分类号: DF5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7348( 2007) 09- 0014- 04

第24卷 第9期

2007年 9月

科 技 进 步 与 对 策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Vol.24 No.9

Sep. 2007



束机制。[2]

目前我国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

时期 , 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作用正日益为人们所认识。所

谓“三流企业卖苦力 , 二流企业卖产品 , 一流企业卖专利 ,

超一流企业卖 标 准 ”, 只有 获 得 技 术 与 品 牌 的 知 识产 权

(如专利技术与注册商标), 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 从 而 享

有法律意义上的独占性 , 才能把这种科技优势、经营优势

转化和提升为市场竞争优势。[3]在高技术产业领域 , 各国

的 大 型 企 业 普 遍 实 行 标 准 化 战 略 与 知 识 产 权 战 略 相 结

合 , 极力促进科技成果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市场

化 , 通过使自己制订的标准成为本领域被普遍采用的技

术标准 , 获得市场垄断地位 , 从 而 达 到 排挤 对 手 的 目 的 。

当然 , 从某种程度而言 , 这种“知识产权优势”阻碍了竞争

对手的科技进步和新产品开发 , 可能对社会的公共利益

造成了一定危害 , 这势必会在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公共

利益维护之间产生一种博弈。因此 , 我们必须在二者的关

系上找到一种平衡。

1.2 “诺思悖论”: 知识产权与政府角色的协调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 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

的基本规则 , 主要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

本规则。没有国家权力及其代理人的介入 , 财产权就无法

得到有效的界定、保护和实施 , 另一方面 , 国家权力介入产

权安排和产权交易 , 又是对个人财产权的限制和侵害 , 会

造成所有权的残缺 , 导致无效率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

落。这就是有名的“诺思悖论”。从“诺思悖论”我们可以看

出, 国家在产权制度形成中的作用具有二重性。用诺思自

己的话说就是“没有国家办不成事 , 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

烦”。[4]

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政府的关系博弈中 , 同样存在

“诺思悖论”: 政府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一种超强变量 , 既可

能对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积极有效的推动作

用, 也可能对其构成严重的障碍。一方面 , 知识产权制度的

良好运行 , 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与指导。从国家层面而

言 ,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社会政策工具”, 是否保护知识

产权 , 对哪些知识赋予知识产权 , 如何保护知识产权 , 是一

个国家根据现实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需要所作出的制度

选择和安排。[5]另一方面 , 政府如果过多地干预私权的运

行 , 动辄以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自身的调节 , 势

必泯灭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 , 这又无异于退化到知识产权

萌芽期的“皇室特权”时代。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强势政

府存在一个‘挤出效应’, 行政手段凌驾于市场调节之上是

目前知识产权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这种环境下 , 投资

与经营行为只能立足于短期收益 , 这种‘快钱’心理是制约

中国消费品牌和先进技术发展的最重要因素。”[6]因此 , 建

设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 , 发挥政府在战略制定中的主导作

用 , 要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有机结合 , 把政府的政策指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作用有机结合起来 , 发挥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

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一言蔽之 , 知识产权战略的推进 ,

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政府主导 , 企业主演”。

2 制度运行的 “异化”与政府作用的介入

2.1 知识产权的非理性扩张与价值异化

“异化”是一个哲学术语 , 在德国古典哲学里是指主体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 , 分离出它的对立面 , 变成外在的异己

力量。[7]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运行 , 日益呈现非理性扩张之

势 , 并逐渐偏离“为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的价值初衷 ,

取而代之一种纯粹的经济理性。伴随经济全球化和知识化

浪潮的袭来 , 一些发达国家纷纷高举保护知识产权的大

旗, 展开对全球市场垄断地位和经济控制权的争夺。这种

趋势主要表现为 : 保护标准越来越高 , 保护措施也越来越

强 , 保护范围向网络空间和整个世界不断扩张 , 如“全球专

利”的推行便是明证。

在国际层面, “知识霸权主义”现象大行其道, 他们完全

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目的, “如果知识产权法保护全

球垄断霸权, 并成为全球范围内争霸的工具, 它摧毁的将是

人类整个法治文明而决不是某个发展中国家的法治梦想”。

以“药品专利”为例 , 发达国家的大公司控制着紧缺药品的

生产与定价, 而贫穷国家的重症患者却因无钱买药而濒临

死亡, 无怪乎南非一些激进的团体指责专利权沾染了杀人

的血腥。知识产权, 似乎正蜕变为发达国家在全球扩展其商

业模式和争夺经济霸权的手段! 难道它真是如人们所言的

“富国的粮食 , 穷国的毒药”? 基于此 , 有学者真诚地呼吁 :

“知识产权这棵疯长的大树, 到了该‘修剪’的时候了! 让它

为人类庇荫的同时, 也能够让阳光渗透进来。”[8]

2.2 政府角色介入的必要性分析

知识产权在运行中导致权利的本质发生了变化 , 衍生

出与权利保护日益矛盾或相对立的力量。这种权利的“异

化”导致了与立法目标背道而驰的后果。刘剑文教授曾一

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我们将专有权的触角伸到可能利用该

项知识产品的任何一个层面 , 其结果是虽然在短期内通过

强化保护可能刺激创造的欲望 , 但是却将人类智慧的共有

领域蚕食殆尽 , 长此以往同样会断送宝贵的创造源泉。[9]因

此 , 面对这种非理性扩张趋势 , 政府只有及时介入和加以

有效引导 , 才能从政策层面确保知识产权战略的良性推

进。

首先 , 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有其自身的界限 , 这已成为

法学上的一个基本原理, 知识产权亦不例外。私权与公权

本来就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 过于偏重任何一方都可能走

向迷途。因此 , 限制和保护是联系在一起的 , 知识产权制度

运行的实现 , 必须坚持政府监管与私法保护手段的协调 ,

二者互为补充 , 不可偏废。

其次 , 知识产权的权利“异化”, 使原有利益平衡机制

发生失衡 , 对个人利益的过度强调 , 往往压制了公共领域

的生长空间。“公地悲剧”警告人们在稀缺资源公有化的情

况下过度利用的危险性 , 而“反公地悲剧”则提醒我们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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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地促进研究成果的私有化 , 会导致知识产权的 “蔓

延”, 这有可能阻碍我们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技术。[10]因

此 , 政府必须介入私权制度的运行 , 重构制度运行中利益

群之间的均衡关系。

再者 , “市场失灵”的负面效应也需要政府的有效引

导来予以消除。为了获取长期的市场垄断地位 , 一些利益

集团便通过游说政府 , 利用知 识 产 权 这 把 高 悬 的 “利剑 ”

设置市场进入障碍 , 最终损害了自由竞争的核心价值原

则。

最后 , 政府角色的介入也是面对知识产权“全球保护

主义”挑战的必然回应。一些具有强大技术优势的跨国公

司纷纷联合起来 , 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形成“专利壁

垒”。我国政府对此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 并在战略上及

时做出相应调整和应对 , 制定我国的知识产权国家战略 ,

积极参加国际竞争与协调。这些问题仅通过私法救济或者

市场调节并不能获得圆满解决 , 因此 , 政府作用的介入成

为一种必然。

3 政府角色定位 : 培育私法精神与促进经

济效益的孵化器

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即 TRIPS 协议)在序

言中宣示 : 知识产权为私权 , 其直接和主要目的是为了私

益的目的。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和水平 , 是知识经济

条件下促进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的需要和必然结果。但

是, 知识财产私权化的扩张可能导致知识创造者的个人利

益与社会整体目标的冲突, 这种冲突在社会权利体系中 ,

即是私权与公共权利的冲突及协调问题。[11]上升到哲学层

面, 即是一对“保护与限制”的矛盾统一关系。我们既要充

分认识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的基本属性, 又要深刻把握其作

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理性。“一个重要原则是发展是硬道理 ,

尽可能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 而不太可能退回

到过去的大锅饭时代”。[12]一方面 , 不仅要充分尊重知识产

权制度的私权属性 , 培养适合私权发展的制度土壤和文化

观念 , 而且要注意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 加

强政府的有效引导和管制。必须澄清的一个理论误区是 :

发挥政府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作用 , 并非是对私权

运行的肆意干涉和压制 , 更不能得出知识产权已经“公权

化”的论断。政府的主要作用 , 应更多地体现为培育私法

精神和张扬私法个性的“孵化器”。在封建特权时期 , 政府

扮演的是私权的“压制者”和“践踏者”角色 , 就连“以申上

司 , 不许复版”的古代朴素的版 权 保 护 观 , 也 始 终 笼 罩在

帝国思想控制的阴霾之下而得不到长足发展。前苏联等

社会主义国家采用强制收归国有 的 “国 家本 位 ”立 法 观 ,

其实质也是把私权的本质属性窒息于国家公权之下。因

此 , 在当前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过程中 , 政府的职能要从

过去的固有模式中完成其现代转变 , 一方面要加强对权

利扩张的合理规制 , 另一方面 , 政府应该为私权的发展培

育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土壤 , 提高整个社会对私权精

神的认知和崇尚度 , 以协调私权保护与促进市场竞争之

间的关系。

在促进经济效益方面 ,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 政府规制

的终极目的是使制度服务于人民。诚如考特所言: “不受管

制的市场将在有创造力的思想和创造性的作品上生产出

小于最优值的信息数量”。[13]大卫·休谟也在《人性论》中对

政府溯源: “政府职能就是为了促进某种公共目的 , 并借以

进一步扩大他的影响”。那么 , 实践中如何衡量政府规制的

经济绩效呢? 经济学家往往以成本收益理论作为其分析工

具。“对这类管制措施中的每一项 , 都必须根据其可能给整

个社会系统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来加以评估 , 都要权衡与长

期社会成本相对应的长期社会效益。”[14]特别是进入新经

济时代 , 国家早已由不作为的“守夜人”转变为积极的干预

者 , 其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利益和社会福祉的增加 , 进而维

护市场竞争中集中自由交易的经济秩序。近年来 , 在一些

市场经济发达、知识产权制度运行最为成功的国家 , 无一

例外地选择了进一步加强在知识产权制度运行中行政权

力的介入 , 将政府管制与知识产权制度的运行相结合。这

种策略的积极效果已初步显现, 并进一步启发我国对增强

知识产权制度绩效的制度完善。[15]

4 政府在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制定中的作用

体现

4.1 国内层面的知识产权战略选择

就国内层面而言 , 政府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对国家知识

产权的战略制订实施有效的引导和监控 , 主要包括“创造

战略、保护战略、管理战略与人才战略、文化战略”5 大方

面。[16]

在“创造战略 ”方 面 , 要 建 立 起以 激 励 和 保 障 技 术 创

新、自主创新的原创性机制 , 向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提出

的“创新型国家”目标的道路迈进。具体而言 , 要鼓励企业

自主开发知识产权, 使企业成为研发和技术转移的主力 ,

切实减轻企业开发过程中的经济及行政压力 , 鼓励企业加

大自主创新经费的投入及对引进技术的经费投入 ; 在“保

护战略”方面 , 一方面要坚决打击“盗版”、“假冒”等各种侵

权行为 , 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的力度 ; 同时也要注意反垄断

法律体系的构建 , 尽快制定与知识产权法相配套的宏观政

策 , 完善资本市场对科技产业的配套作用与衔接 , 促使知

识产权的潜在经济利益 尽 快转 化 为 现 实 的 经 济 利 益 ; 在

“管理战略”方面 , 修订我国知识产权宏观管理政策 , 引导

企业树立知识产权管理的法律意识 , 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运

营的相关培训 , 建立健全专利预警机制 ; 在“人才战略”方

面 , 要以培养具有知识产权观念的创新性人才为核心 , 充

分利用政府财政与社会公共投入 , 将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

产业化 , 进而促进“产—学—研”的良性循环。并且加大对

自主科研成果的奖励 , 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

境。在“文化战略”方面 , 政府要注意营造适合私权发展的

制度土壤和文化观念 , 提高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制度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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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保护意识 , 在全社会弘扬一种尊重知识、鼓励创新的

知识产权文化 , 推行“文化强国战略”。

4.2 国际层面的知识产权战略安排

在国际层面 ,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 一些跨国公司

动辄对发展中国家挥舞知识产权大棒 , 实则以保护知识产

权为名 , 行霸权主义 , 如这些年我国遭受的 DVD 专利收费

事件 , 主要发达国家联合部署“专利池塘”战略、围剿发展

中国家技术创新 , 动辄将知识产权制度与市场准入、人权

保护等联系在一起等种种行径, 都极大地阻碍了新技术的

扩散和改进。因此 , 国际层面上政府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以

下 4 个方面:

首先 , 作为 WTO 成员 , 在尊重国情的前提下 , 应积极

遵守《知识产权协定》所规定的基本国际义务 , 树立保护知

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形象 , 培养良好的国际投资和贸易环

境。

其次 , 要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公约、相关

协定的研究工作 , 掌握相关的法律依据 , 如美国动辄使用

的“特别 301 条款”、“337 条款”, 曾一度令我国的公司、企

业“谈虎色变”, 蒙受许多不白之冤 , 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

的足够重视与反思。

再次 , 我们要充分运用国际公约、条约中规定的发展

中国家的优惠政策 , 在国际谈判和贸易竞争中最大限度地

维护本国利益。另外 , 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 , 增强自

己在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 , 尤其是要重视国际标准的制

订 , 加快国家技术标准体系的建设 ; 帮助和引导企业积极

参与行业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最后 , 要发挥我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特有的优势地位 ,

如在民间文学、中药配方制剂以及地理标志、人体基因资

源等方面 , 我们完全有信心和能力制订和主导相关的国际

规则的制订 , 从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占据有利的主动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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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ientation of Government’s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 ty Rights in China

Abstra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elong to one of the strategic resources of China.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create, manage,

protect and emplo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as benefit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economical security. In addition, the un-

reasonable expans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has made necessity the guidance and involvement of the government .

In the course of formulating the strateg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 as an incubator from

tha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ould be carried out positively, fostering private rights and boosting economic profit, and

making a reasonable choice and practical arrangement from two different aspects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spectively .

Key Words: strateg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market,;government;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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